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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評量 Q&A 

交通部觀光署 113 年 8 月 

Q1：114 年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評量期程為何？ 

A1：本署預計於 113 年 11 月公布報名簡章、12 月開放網路報名、114 年

3 月辦理第一階段筆試（4 月公布成績）、5 月辦理外語導遊人員第二

試口試（6 月公布成績）。 

Q2：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第一試筆試科目之命題及準備範圍為何？ 

A2：評量第一試筆試科目之命題大綱，如附表 1 及附表 2。 

Q3：外語導遊人員第二試口試科目之命題及準備範圍為何？ 

A3：口試題目包括「自我介绍」、「本國文化與國情」、「風景、節慶與美食」

等三大部分，時間以 10 至 12 分鐘為原則。 

Q4：114 年導領評量測驗辦理方式為何？ 

A4：114 年調整方向如下： 

一、 調整評量參測人員報名費 

(一) 筆試報名費：調整至1,300元。 

(二) 外語導遊人員口試報名費：調整至1,100元。 

二、 開放在臺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之大陸地區居民參加評量測驗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7 條第 1項、第 3 項或第

4 項規定許可，凡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之大陸地區人

民，符合報名資格者，得參加評量測驗。 

三、 調整外語類科專業科目免測規範 

修正為持有效期內執業證或參加評量測驗當年度前 3 年內領有考

試院及格證書，或經外語類科通用制或華語類科評量及格 3年內

者，參加外語類科通用制評量測驗，其筆試外國語以外科目得予

免測。 

四、 調整外語導遊人員評量測驗筆試及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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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原則：以各科目平均成績滿60分且外國語科目成績滿50分為及

格。 

(二) 例外：英、日語以外之其他外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韓

語、泰語、義大利語、越南語、印尼語、馬來語）導遊人員，

及格人數未達其全程到考人數33%者，以其全程到考人數前

33%、各科目平均成績滿50分且外國語科目成績滿50分為及

格。 

五、 整合為「北、中、南、東」4考區 

(一) 第一試筆試由原先比照考選部12考區，改為「北、中、南、

東」4考區，由參測人員自行選擇考區應考。 

(二) 外語導遊人員第二試口試於臺北考區舉行。 

六、 新增外語領隊韓語科目 

為符合旅遊市場需求，確保國人安全，提升旅客旅遊品質，114 年

將新增外語領隊韓語科目。 

七、 部分外語不另辦理筆試，採檢定方式作為語言能力認定基準，包

括外語導遊(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泰語、印尼語)

及外語領隊(法語、德語、西班牙語) 。 

項目 113 年度 114 年度 

報名費 
筆試：1,000 元 
口試：800 元 

筆試：1,300 元 
口試：1,100 元 

報名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及外國人具
相關資格者，得參加評量
測驗。 

中華民國國民、外國人、香港
或澳門居民及依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7 條
第 1 項、第 3項或第 4項規定
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或長
期居留之大陸地區人民符合報
名資格者，得參加評量測驗。 

免測標準 

於112年7月1日前領有考試
院及格證書，或經外語類
科通用制或華語類科評量
及格3年內者，參加外語類
科通用制評量測驗者，其
筆試外國語以外科目得予
免測。 

持有效期內執業證或參加評量
測驗當年度前三年內領有考試
院及格證書，或經外語類科通
用制或華語類科評量及格3年
內者，參加外語類科通用制評
量測驗，其筆試外國語以外科
目得予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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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及格 

外語導遊人員類科筆試，
以各科目平均成績滿 60 分
且外國語科目成績滿 50 分
為及格。部分科目免測
者，以外國語科目成績滿
60 分為及格。 

1. 外語導遊人員類科筆試，
以各科目平均成績滿 60 分
且外國語科目成績滿 50 分
為及格。部分科目免測
者，以外國語科目成績滿
60 分為及格。 

2. 增加外語導遊人員類科筆
試，英、日語以外科目之
及格人數未達其全程到考
人數 33%者，以其全程到考
人數前 33%、各科目平均成
績滿 50 分且外國語科目成
績滿 50 分為及格。 

本署 
自辦 
科目 

導
遊 

專業科目、英語、日語、法
語、德語、西班牙語、韓語、
泰語、阿拉伯語、俄語、義
大利語、越南語、印尼語、
馬來語、土耳其語 

專業科目、英語、日語、韓語、
越南語、馬來語 

領
隊 

專業科目、英語、日語、法
語、德語、西班牙語 

專業科目、英語、日語、韓語 

以語言
檢定結
果認證
之外國
語科目 

導
遊 

英語、日語、韓語、越南語、
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義
大利語、泰語 

 英語、日語、韓語、越南語
(以上 4 種語言採外語檢定
及辦理筆試 2種方式) 

 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義
大利語、泰語、印尼語 (以
上 6 種語言僅採外語檢定，
不另辦理筆試) 

領
隊 

英語、日語、法語、德語、
西班牙語 

 英語、日語、韓語 (以上 3
種語言採外語檢定及辦理
筆試 2種方式) 

 法語、德語、西班牙語 (以
上 3 種語言僅採外語檢定，
不另辦理筆試) 

取消外
國語科

目 

導
遊 

 土耳其語、阿拉伯語、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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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通用制」及「專用制」區分？ 

A5： 

項目 通用制 專用制 

報名 

資格 

1. 「高中職或國外相當學制以

上畢業」或「符合入學大學同

等學力」，皆可報名。 

2. 除本國籍外，外籍人士也可報

考。 

1、「高中職或國外相當學制以上

畢業」或「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

力」，皆可報名。 

2、除本國籍外，外籍人士也可報

考。 

3、必須是綜合旅行業、甲種旅行業

之現職人員，且於旅行業服務年

資滿 2 年以上者。 

評量 

類科 
華語、外語；導遊、領隊 僅外語（英語除外）；導遊、領隊 

評量

科目 

筆試－專業科目 3 科 

筆試－外語科目 

口試－外導 

筆試－專業科目 1 科 

筆試－外語科目 

口試－外導 

評量

內容 

1.第一試筆試：答題類型均為選

擇題。 

(1)專業科目題數 50 題（時間 1

小時），外國語科目題數 80 題

（時間 80 分鐘）。 

(2)導遊人員筆試科目： 

a.華語：導遊執業實務、導遊執

業法規、觀光資源概要。 

b.外語：導遊執業實務、導遊執

業法規、觀光資源概要、外國

語（英語、日語、韓語、越南

語及馬來語等 5 種語言）（法

語、德語、西班牙語、泰語、

印尼語、義大利語等 6 種語言

以語言檢定結果認證）（土耳

其語、阿拉伯語、俄語等 3 種

語言取消）。 

1. 第一試筆試：答題類型均為選擇

題。 

(1)專業科目題數 50 題（時間 1 小

時），外國語科目題數 80 題（時

間 80 分鐘）。 

(2)導遊人員筆試科目： 

導遊執業實務及法規、外國語

（英語以外之其他外國語：日

語、韓語、越南語及馬來語等 4

種語言）（法語、德語、西班牙

語、泰語、印尼語、義大利語等

6 種語言以語言檢定結果認證）

（土耳其語、阿拉伯語、俄語等

3 種語言取消）。 

(3)領隊人員筆試科目： 

領隊執業實務及法規、外國語

（英語以外之其他外國語：日



 5 / 11 

(3)領隊人員筆試科目： 

a.華語：領隊執業實務、領隊執

業法規、觀光資源概要。 

b.外語：領隊執業實務、領隊執

業法規、觀光資源概要、外國

語（英語、日語、韓語等 3 種

語言）（法語、德語、西班牙

語等 3 種語言以語言檢定結果

認證）。 

2.外語導遊人員第二試口試： 

(1)第一試筆試錄取者取得參加

第二試口試資格；口試時間

以 10 至 12 分鐘為原則。 

(2)語言別：依參加評量者第一

試筆試選考之外國語舉行個

別口試。 

語、韓語等 2 種語言）（法語、德

語、西班牙語等 3 種語言以語言

檢定結果認證）。 

2. 外語導遊人員第二試口試： 

(1)第一試筆試錄取者取得參加第二

試口試資格；口試時間以 10 至

12 分鐘為原則。 

(2)語言別：依參加評量者第一試筆

試選考之外國語舉行個別口試。 

評量 

及 

執業 

機制 

比照現行導領人員考試，經評量 

及職前訓練合格者，發給執業證，

合格導領人員可自由受旅行業

僱用或受政府機關、團體之臨時

招請。 

1、經評量及職前訓練合格者，發給

執業證，惟僅得接待推薦旅行社

承接之團體，且不同旅行社間不

得互相調用（總公司與分公司間

允予進行人力調度）、領證者離

開原推薦旅行社後，執業證即失

效；倘轉赴新旅行社任職，須由

新旅行社重行推薦及評量。 

2、 執業證與「通用制」導領人員有

明顯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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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114 年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評量試務 

應試科目及命題大綱 

一、 通用制 

1. 導遊人員評量筆試命題大綱 

業 務 範 圍 及 核 心 能 力 執行接待或引導來本國觀光旅客旅遊業務 

編
號 

類
科 

科目 命題大綱內容 

1 

外 
語 
、 
華 
語 
導 
遊 
人 
員 

導遊執業實務 
（包括導覽解說、
旅遊安全與緊急事
件處理、觀光心理
與行為、航空票務、
急救常識、國際禮
儀） 

一、 導覽解說： 
包含自然生態、歷史人文解說，並包括解說知識
與技巧、應注意配合事項。 

二、 旅遊安全與緊急事件處理： 
包含旅遊安全與事故之預防與緊急事件之處
理。 

三、 觀光心理與行為： 
包含旅客需求及滿意度，消費者行為分析。 

四、 航空票務：包含機票特性、行李規定等。  
五、 急救常識：包含一般外傷、CPR、燒燙傷、傳染

病預防、AED。 
六、 國際禮儀：包含食、衣、住、行、育、樂為內涵。 

2 

導遊執業法規 
（包括觀光行政與
法規、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兩岸現況認
識） 

一、 觀光行政與法規： 
（一） 發展觀光條例 
（二） 旅行業管理規則 
（三） 導遊人員管理規則 
（四） 觀光行政 
（五） 護照及簽證 
（六） 外匯常識 

二、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大陸地
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為主。 

三、 兩岸現況認識：包含兩岸現況之社會、政治、經
濟、文化及法律相關互動時勢。 

3 

觀光資源概要（包
括臺灣歷史、臺灣
地理、觀光資源維
護） 

一、 臺灣歷史 
二、 臺灣地理 
三、 觀光資源維護：包含人文與自然資源。 

4 
外 
語 

外國語 
（英語、日語、韓

包含閱讀文選及一般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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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範 圍 及 核 心 能 力 執行接待或引導來本國觀光旅客旅遊業務 

編
號 

類
科 

科目 命題大綱內容 

導 
遊 
人 
員 

語、越南語、馬來語
等 5 種語言） 

備註 
表列各應試科目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實
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相關之綜合性試
題。 

2. 領隊人員評量筆試命題大綱 

業 務 範 圍 及 核 心 能 力 執行引導出國觀光旅客團體旅遊業務 

編
號 

類
科 

科目 命題大綱內容 

1 

外 
語 
、 
華 
語 
領
隊 
人 
員 

領隊執業實務 
（包括領隊技巧、航
空票務、急救常識、
旅遊安全與緊急事
件處理、國際禮儀） 

一、 領隊技巧： 
（一） 導覽技巧：包含使用國內外歷史年代對照

表。 
（二） 遊程規劃：包含旅遊安全和知性與休閒。 
（三） 觀光心理學：包含旅客需求及滿意度，消費

者行為分析，並包括旅遊銷售技巧。 
二、 航空票務：包含機票特性、限制、退票、行李規

定等。 
三、 急救常識： 
（一） 一般急救須知和保健知識。 
（二） 簡單醫療術語。 

四、 旅遊安全與緊急事件處理： 
（一） 人身安全。 
（二） 財物安全。 
（三） 業務安全。 
（四） 突發狀況之預防處理原則。 
（五） 旅遊糾紛案例。 
（六） 旅遊保險。 

五、 國際禮儀：包含食、衣、住、行、育、樂等內涵。 

2 

領隊執業法規 
（包括觀光法規、入
出境相關法規、外匯
常識、民法債編旅遊
專節與國外定型化

一、觀光法規： 
（一）觀光政策。 
（二）發展觀光條例。 
（三）旅行業管理規則。 
（四）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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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範 圍 及 核 心 能 力 執行引導出國觀光旅客團體旅遊業務 

編
號 

類
科 

科目 命題大綱內容 

旅遊契約、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兩岸現況認
識） 

二、入出境相關法規： 
（一）普通護照申請。 
（二）入出境許可須知。 
（三）男子出境、再出境有關兵役規定。 
（四）旅客出入境臺灣海關行李檢查規定。 
（五）動植物檢疫。 
（六）各地簽證手續。 

三、外匯常識： 
    包含中央銀行管理相關辦法有關外匯、出入境

部分。 
四、民法債編旅遊專節與國外定型化旅遊契約：包含

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五、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包含施行細

則。 
六、兩岸現況認識： 

包含兩岸現況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及法律
相關互動時勢。 

3 

觀光資源概要 
（包括世界歷史、世
界地理、觀光資源維
護） 

一、 世界歷史：以國人經常旅遊之國家與地區為主，
包含各旅遊景點接軌之外國歷史，並包括聯合
國教科文委員會（UNESCO）通過的重要文化及
自然遺產。 

二、 世界地理：以國人經常旅遊之國家與地區為主，
包含自然與人文資源，並以一般主題、深度旅遊
或標準行程的主要參觀點為主。 

三、 觀光資源維護：包含人文與自然資源。 

4 

外 
語 
領
隊 
人 
員 

外國語 
（英語、日語、韓語
等 3 種） 

包含閱讀文選及一般選擇題。 

備註 
表列各應試科目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實
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相關之綜合性試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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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二、 專用制 

1. 外語導遊人員專用制評量筆試應試科目及命題大綱 

業務範圍及核心能力 執行接待或引導來本國觀光旅客旅遊業務 

編
號 

類
科 

科目 命題大綱內容 

1 
外 
語 
導 
遊 
人 
員 

導遊執業實務及法規 
（包括導覽解說、旅遊安
全與緊急事件處理、觀光
心理與行為、航空票務、急
救常識、國際禮儀、觀光行
政與法規、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兩
岸現況認識） 

一、 導覽解說： 
包含自然生態、歷史人文解說，並包括解
說知識與技巧、應注意配合事項。 

二、 旅遊安全與緊急事件處理： 
包含旅遊安全與事故之預防與緊急事件
之處理。 

三、 觀光心理與行為： 
包含旅客需求及滿意度，消費者行為分
析。 

四、 航空票務：包含機票特性、行李規定等。 
五、 急救常識：包含一般外傷、CPR、燒燙傷、

傳染病預防、AED。 
六、 國際禮儀：包含食、衣、住、行、育、樂

為內涵。 
七、 觀光行政與法規： 

（一） 發展觀光條例 
（二） 旅行業管理規則 
（三） 導遊人員管理規則 
（四） 觀光行政 
（五） 護照及簽證 
（六） 外匯常識 

八、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
法為主。 

九、 兩岸現況認識：包含兩岸現況之社會、政
治、經濟、文化及法律相關互動時勢。 

2 
外國語 

（日語、韓語、越南語、馬
來語及等 4 種語言） 

包含閱讀文選及一般選擇題 

備註 
表列各應試科目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
例示，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
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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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語領隊人員專用制評量筆試應試科目及命題大綱 

業 務 範 圍 及 核 心 能 力 執行引導出國觀光旅客團體旅遊業務 

編
號 

類
科 

科目 命題大綱內容 

1 

外 
語 
領
隊 
人 
員 

領隊執業實務及法規 
（包括領隊技巧、航空票
務、急救常識、旅遊安全與
緊急事件處理、國際禮儀、
觀光法規、入出境相關法
規、外匯常識、民法債編旅
遊專節與國外定型化旅遊
契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兩岸現
況認識） 

一、 領隊技巧： 
（一） 導覽技巧：包含使用國內外歷史年代

對照表。 
（二） 遊程規劃：包含旅遊安全和知性與休

閒。 
（三） 觀光心理學：包含旅客需求及滿意

度，消費者行為分析，並包括旅遊銷
售技巧。 

二、 航空票務：包含機票特性、限制、退票、
行李規定等。 

三、 急救常識： 
（三） 一般急救須知和保健知識。 
（四） 簡單醫療術語。 

四、 旅遊安全與緊急事件處理： 
（一） 人身安全。 
（二） 財物安全。 
（三） 業務安全。 
（四） 突發狀況之預防處理原則。 
（五） 旅遊糾紛案例。 
（六） 旅遊保險。 

五、 國際禮儀：包含食、衣、住、行、育、樂
等內涵。 

六、 觀光法規： 
（一）觀光政策。 
（二）發展觀光條例。 
（三）旅行業管理規則。 
（四）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七、 入出境相關法規： 
(一) 普通護照申請。 
(二) 入出境許可須知。 
(三) 男子出境、再出境有關兵役規定。 
(四) 旅客出入境臺灣海關行李檢查規定。 
(五) 動植物檢疫。 
(六) 各地簽證手續。 

八、 外匯常識： 
    包含中央銀行管理相關辦法有關外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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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範 圍 及 核 心 能 力 執行引導出國觀光旅客團體旅遊業務 

編
號 

類
科 

科目 命題大綱內容 

入境部分。 
九、 民法債編旅遊專節與國外定型化旅遊契

約：包含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十、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包

含施行細則。 
十一、 兩岸現況認識： 

包含兩岸現況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
及法律相關互動時勢。 

2 
外國語 

（日語及韓語等 2 種） 
包含閱讀文選及一般選擇題。 

備註 
表列各應試科目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
例示，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
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